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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宣传管理办法
与规定（暂行）

为加强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网站及网上信息发布的规

范化管理，确保网上宣传的正确性、及时性，弘扬主旋律，利用好

快捷、丰富、形式灵活多样的网络优势，更好地发挥网络的宣传教

育效用，实现信息资源交流与共享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

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》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发布与管理

规定》的有关规定和学校党委的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本管理办法

适用于校园网内所有网站。

一、网上信息宣传的原则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令，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进行信息

发布。

（二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宣传发布学校各阶段的工作情况以

及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工作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等内容。

（三）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。网上信息发布必须考虑社会效果，

从正面进行宣传引导，防止产生负面效果。

二、网上信息宣传的转送程序

（一）在网上发布的每一条信息或内容，要经过固定的审核程

序。学校主页校园新闻发布须经各院系、部、处室领导审核无误后，

向党委宣传部提交电子版文稿和照片、音像资料等（稿件须标明单

位和作者），由党委宣传部审查并统一

发布。二级网站的信息发布由所在党委（党总支）负责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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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单位设校园网教工信息员和学生信息员，教工信息员、

学生信息员由所在单位确定，同时将信息员姓名和固定电子信箱报

党委宣传部备案。各单位对本单位网上发布的信息或其他内容，要

承担相关责任，包括信息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、及时性，文字数据的

准确性。

三、网上信息发布的管理要求

（一）信息宣传内容要及时准确，真实可信。

（二）信息宣传文字要条理清晰，简明扼要。

（三）各网站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严格对信息发布

的审查和监督，确保发布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安全性。不得在

网页上或者利用网络的服务功能，制作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、链接

以下信息：

1.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；

2.危害国家安全，泄露国家秘密，颠覆国家政权，破坏国家统

一的；

3.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；

4.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破坏民族团结的；

5.破坏国家宗教政策，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；

6.散布谣言，扰乱社会秩序，破坏社会稳定的；

7.散布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暴力、凶杀、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；

8.侮辱或者诽谤他人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
9.含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；

10.有损学校形象或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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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网站如发现本网站上有不良信息，在保存有关记录的同时，

应立即删除该页面的链接或隔离该页面，并及时报告校党委宣传部、

网络中心，若发现校园网其他网站有异常情况，亦有责任和义务尽

快通知学校主管部门，以防不良信息的扩散传播。

四、交互式网站管理要求

因工作需要开设论坛、留言簿等交互式栏目，所在单位须向校

党委宣传部提交申请、填写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交互式信息网

站登记表》、报送党委宣传部和网络中心备案，并安排专人监管，

以保证网站信息安全。各部门要加强对本部门交互式栏目的管理，

对于不健康的或不道德的言论，要及时删除，如有悖法律，涉及泄

露国家秘密，危害公共社会安全，要及时上报党委宣传部和网络中

心，并做好正确引导工作。

五、违规处理

对于违反本办法的网站，学校视情节轻重对其采取警告、停止

网站发布等措施；对于发生事故的网站，学校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

应的处分。


